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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调整清远市清新区城市综合管理局

自由裁量权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区城市建设管理监察大队、各直属事业单位、各股室：

由于工作人员变动，为确保我局行政执法工作顺利开展，经局班子会议研究，决定调整我局自由裁量权工作领导小组，调整后成员名单如下：

组  长：程建文（局  长）

副组长：邹明杰（副局长）

        张国清（副局长）

        朱海健（副局长兼区城市建设管理监察大队大队长）
成  员：崔振军（区城市建设管理监察大队教导员）

封卓彬（办公室负责人）

唐  辰（市容管理股股长）

陈钰远（市政管理股股长）

马明锋（法规股负责人）

邱  俊（数字化城市管理办公室负责人）

伍思灿（区燃气办负责人）

姚敏华（区城市建设管理监察大队副大队长兼城东中队中队长）

邓剑华（区城市建设管理监察大队副大队长兼城西中队中队长）
余海涛（区城市建设管理监察大队副大队长兼迳口和飞水中队中队长）
林庆忠（区城市建设管理监察大队副大队长兼机动中队中队长）
黎承用（区园林和环卫管理所所长）

钱少华（区路灯管理所所长）

自由裁量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法规股，联系电话：5810019，由朱海健副局长兼任办公室主任，崔振军教导员为办公室副主任，联络员：马明锋 。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对行政执法机关实施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工作的协调、指导、监督、检查和考评工作。

                  清远市清新区城市综合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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